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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歐詠琴小姐 

 

立法會秘書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小組委員會 

中環昃臣道三號立法會大樓 

 

 

 

歐小姐： 

 

多謝您五月六日的來信 

 

本會根據 貴委員會來信中所提的問題，敬答如下： 

 

I. 水墨會對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的土地交讓/出售之意見 

 

水墨會會員於二零零五年五月六日曾出席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小組委員會會

議，會上提及香港文化活動缺乏資源之相關問題。現時香港政府對文化活動的資

助僅佔整個政府總開支約 1%，而我們卻有數以百萬計的學生與成人支持和參予

各類型的文化活動。因此，水墨會歡迎任何額外資助以改變這種局面。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文化設施組合的建築和運作，由土地發展商以高地價去交換

不失是一個可接受的提議。問題在於需要多少資金才足夠承擔四所一級博物館及

其他文化設施的運作。由於三間最後入圍的發展商的財政提案暫不公開，所以本

會只能懇請政府仔細研究其財務提議，保証有足夠的儲備金去營運國際級博物館

和文化設施。這亦可以避免政府因發展商管理不善的情況下被迫在三十年營運限

期前接管所有文化設施。 

 

原則上，水墨會是完全支持從勝出的地產發展商以最高地價去交換興建及營運西

九龍文娛藝術區的文化設施。 

 

 

 



 

II. 倡議建立一個法定團體監管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建設和運作 

 

導言 

 

(1) 在二零零三年當水墨會擬出首份建議書中倡議設立法定團體去監管日後水
墨博物館的運作時，出發點是基於博物館需要收藏家捐獻藝術品來建立起收

藏系列。世界上只有少數博物館由於其特殊環境，從設館開始就擁有一大批

藏品。大部份博物館都必須依靠收藏家和慈善家的協助逐漸豐富博物館的收

藏。 

 

(2) 普遍而言，香港大部份的慈善家和地產發展商都並不太熱衷資助文化活動。 

 

(3) 香港收藏家以往非常願意捐出或借出藝術品予香港的博物館，可是他們對現
時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商辦模式存疑，躊躇應否一如以往的作出承諾。這皆

因發展商建議的運作模式從未試用過，收藏家難以確定他們的專業性和管理

水平。 

 

(4) 所以文化設施管理方式實是整個西九龍方案的重要關鍵。在二零零三年水墨
會成員在這問題上的考慮是推介一可接受的管治模式。這包括一個經過實踐

證明行之有效的公共信託運作模式，如美國許多世界級博物館的運行模式，

或者是一個香港藝術團體所熟悉的法定團體模式。若要移植公共信託模式到

本港使用，就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公共信託法制，換言之，香港特區政府須

要立法去完成，或是將有關的條款列明在勝出的發展商的未來信託基金法律

條文中。 

 

(5) 縱使香港有一套公共信託法律法規，香港尚欠缺一群有錢及有識之仕，樂於
資助藝術與文化活動，又安心讓藝術行政人員專業地去管理文化設施。假以

時日，香港是會培養出這批人仕，但現在在這龐大的工程方案去作嘗試似乎

太冒險。 

 

(6) 餘下就是以法定團體營運文化活動的模式，香港是有這方面的經驗。香港藝
術發展局便是成功的典範，它的成立是依照香港藝術發展局條例(第 472

章)，同時我們亦有由法定團體管理的文化組合建設，如香港藝術中心就是

依據香港藝術中心條例(第 304章)下創辦的，又如香港演藝學院，就是按香

港演藝學院條例(第 1135章)下開辦的。 

  

 過往的法定團體管理方式或令某部份藝術團體感到不滿意，但至少這是香港

市民所熟悉的模式，而且我們可以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改進。 

 

(7) 除上述之理據外，法定團體的運作亦有其他相配的法制去支持其運作，例如
廉政公署條例，就適用於部份法定團體。而且法定團體亦會被納入立法局的

監察之下。 

 



(8) 自二零零三年十二月本會發表建議書後，喜見三間發展商的提案中至少有一
間已倡議設立法定團體去監管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文化設施的運作。 

 

管理方式 

 

(9) 水墨會認為對於西九龍文娛藝術區中的每所擬建的博物館和文化設施，都因
為不同的藝術形式而導致每個博物館的運作都有自己的優先考慮次序、不同

運作和應關注的事項。所以我們鼓勵每所博物館和文化設施都應有各自的法

定團體去達成其獨特的要求。 

 

(10) 水墨會亦認為整個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應有一整區的法定團體與勝出的發展
商商議處理所有與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有關之事宜，如資源分配、協調博物館

和其他文化設施的活動。每所擬建的博物館和文化設施應有一位代表參予這

個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法定團體，去商討資源的分配和討論如何將所有活動

協調。詳見附表(一)之西九龍文娛藝術區之管治架構表。 

 

(11) 水墨會因未有機會接洽其他對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有興趣的藝術團體討論其
所需要和期望，所以不擬對其他博物館和文化設施在此表達意見。水墨會只

針對擬建之水墨博物館的法定團體結構提出意見。詳見附表(二)之水墨博物

館管治架構表。 

 

(12) 水墨博物館法定理事會將制定水墨博物館的政策和指導方針，並監督水墨博
物館總裁履行職責。總裁將負責水墨博物館的管理和日常運作。 

 

(13) 法定團體應遵守國際博物館協會不時發佈的政策、常規和指引。尤其要遵守
國際博物館協會道德守則，並應盡可能採納其他世界級博物館就博物館管理

和運營而採用的良好慣例，包括制定接受和處理捐贈（無論是藝術作品還是

現金捐贈）的政策。詳見附表(三)摘自國際博物館的道德守則。 

 

(14)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希望通過引進商界人仕，在西九龍文娛藝術區嘗試一種

不同的博物館營運模式。為此，水墨博物館的理事會/董事局成員會至少應

由以下群體組成： 

 

 (a) 商界人仕： 

由來自商界的精英組成，希望他們將其獨特見解和營商技能帶入博物館

運營之中，就博物館管理提出革新觀念並帶出企業家的視野。 

 

 (b) 來自藝術社區或與其相關的人仕： 

例如專家、學者及與藝術社區和本地藝術家關係密切，且通曉水墨傳統

問題和方向，又明白水墨傳統在現代社會運作的人士。他們應對博物館

管理具有經驗或理解並尊重管理的獨立性，又能夠輕易把握商界人仕所

提供契機。在這種新的運營模式中，他們將成為藝術社區和商界之間溝

通的基本橋樑。 

 



 

(c) 慈善家和收藏家： 

他們是水墨博物館的重要支柱，願意向水墨博物館提供資助或捐贈藝術

作品。雖然中標的發展商將提供必要的資金以資助水墨博物館的營運，

但如果我們想擁有一家世界級的博物館，資助和捐贈是多多益善的。 

 

 (d) 其他行業的專家： 

在水墨博物館的整個籌建及營運期間，不同的發展階段需要不同的專業

知識，比如，在施工階段，歡迎建築師和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提供博物館

設計和施工的建議，在博物館處於營運期之時，我們可能需要銀行家或

其他財務顧問監控各項財務事項和要成立的信託資金。為了使博物館的

運作具有高度的專業水準，法律、公關和推銷等方面的專業知識的人仕

也是極為重要的。 

 

(e) 發展商代表： 

發展商代表應在理事會中佔據一席之地位，以便確保整個文化區開發的

連貫性和一致性。 

 

 (f) 政府代表： 

 由於政府在整個項目享有剩餘利益，政府在理事會中應有代表。 

 

上述人士所屬的範疇並不互相排斥，因為商界精英可能是慈善家，建築師或工程

師可能是收藏家。 

 

(15) 政府應儘快設立法定團體，使它儘快與發展商就水墨博物館的規劃和施工進

行緊密合作。法定理事會成員的首次任命可以由發展商決定並由政府認可，

任期固定，比如說兩年，在兩年之後，理事會應自行選任成員填補空缺職位。 

 

總裁 

 

(16) 我們在 2003年 12月草擬的建議書中已經建議應當任命一名總裁，總裁會負

責水墨博物館的營運，由一名館長和一名行政總監協助其工作（“管理小

組＂）。由管理小組支援的總裁將就博物館的活動向理事會/董事局負責。總

裁必須具有營運世界級博物館所必須的知識和視野。總裁的招聘應在世界各

地進行，選擇最合適的人仕。 

 

諮詢理事會 

 

(17) 為了使水墨博物館擁有全球性的網絡並利用博物館業內人士和研究機構的

專業知識，應當設立一個諮詢理事會或委員會以協助水墨博物館理事會的工

作。水墨會非常樂意聯絡本會已組成顧問團的專家，他們都是在這範籌內的

著名學者和館長，看他們是否願意擔任水墨博物館的顧問。 

 

 



 

獨立管理政策 

 

(18) 水墨博物館的管理政策絕不能因香港新營運模式而打折扣，這一點是絕對重

要。除了受資金和藏品調動的限制外，理事及其管理職員應根據主題的需

要完全有自主權去設計及展示藏品。 

 

上述為水墨會對管治架構的初步構想，當政府宣佈選定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發展

商及公開其管治架構的建議書後，本會會員將繼續觀察及作進一步討論，並且向 

貴小組委員表達本會之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金董建平      龐俊怡 

   水墨會副主席     水墨會副主席 

 

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日 

 








